
就共同侵犯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拼多多”） 名

誉权一事， 杭州优易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易公司”）、 北京亿幕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幕公司”） 发布道歉声明如下：

2019 年 12 月 15 日， 优易公司有偿委托亿幕公司， 发布 “在拼多

多买到翻新 iphone” 的悬赏任务。 在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拼多多及时、

妥善处理消费者售后的前提下， 制作了 “拼多多压根不出面” 的不实文

案， 剪裁相关事实， 加入不当主观评价， 存在夸大、 误导、 失实之处，

对拼多多商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亿幕公司对委托事项未尽审慎审查义务， 由此造成对拼多多的相关

损害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 以上情况属实， 优易公司、 亿幕公司为此郑重向上海寻梦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开道歉。

杭州优易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亿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8 日

公开道歉声明

法治庭审A6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顾家奇

老太劝媳妇别离婚未果遭儿子拽打
儿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

七旬母亲深夜上门劝儿媳不离

婚未果， 上海一男子竟对亲生母亲

又拉拽又动手， 致其轻伤。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

害罪对男子冯某提起公诉， 静安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 判处冯某有

期徒刑 10个月。

深夜遭儿子又拽又打

2021 年 7 月某日深夜 11 时，

冯某来到年过七旬的母亲陈某家

中， 要求母亲外出， 帮他调解自己

和妻子的矛盾， 让妻子答应自己不

离婚。

但是， 最终沟通结果并不理

想， 回家时， 母子间发生了争执，

气愤之下， 陈某选择步行回家， 但

儿子冯某仍不不依不饶， 一路跟随

母亲。 路上， 冯某还把自己婚姻的

问题归咎于母亲， 并要求母亲过几

天再和自己一起去劝说妻子。

回到住处楼下时已经是凌晨，

陈某拿出钥匙开楼下大门准备回

家。但因没有答应儿子冯某的要求，

冯某便将母亲拉扯住， 不让她进家

门，并一路将母亲拽向人行道，最终

年过七旬的陈某被儿子拽倒。

冯某眼见自己母亲摔倒在地，

却无动于衷。

陈某自己从地上爬起来后， 两

人再次发生争执， 在争吵中， 冯某

将矿泉水瓶丢向母亲， 陈某用包准

备砸冯某， 却被他用手一挥， 陈某

四脚朝天再次摔倒。 这一次， 冯某

依旧无视母亲， 陈某仍是自己爬了

起来。

与陈某同住的女儿闻声赶来，

此时， 冯某已经被怒气冲昏了头

脑， 甚至还迁怒于自己的妹妹， 挥

拳向她冲去。 当时陈某站在女儿后

方， 因躲闪不及， 再次被冯某带倒

在地， 这次， 陈某却无法自己站起

来了。 最终， 陈某的女儿报警了。

经鉴定， 陈某因外伤致左股骨

颈骨折构成轻伤一级， 体表多处挫

伤构成轻微伤。

因故意伤害罪获刑10个月

案件移送到静安区检察院， 承

办检察官逐一查看监控录像， 认为

被害人 3次摔倒并最终受伤与冯某

的拉、 拽、 推、 撞等行为具有直接

因果关系， 冯某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

去年 5月双方已因家庭矛盾产

生冲突报警， 民警也到场处理， 这

次再发生暴力事件， 应当对嫌疑人

依照刑法规定处罚。

审查批捕阶段， 承办检察官

电话联系了被害人， 了解其刚刚

可以下地行走， 对儿子多次施暴

致其受伤表示心寒， 暂不打算原

谅他。

承办检察官认为， 本案虽是亲

属间矛盾纠纷引发， 但公共场所子

打母的行为违背伦理道德底线， 被

害人还是老年人， 且伤势严重。 鉴

于冯某没有彻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

重性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第三次撞

倒母亲的行为也不予认可， 因此对冯

某决定逮捕。

本着“修复社会关系， 推动社会

矛盾化解” 的宗旨， 承办检察官多次

对冯某进行释法说理， 促使其真正认

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冯某最

终认罪悔罪， 并再三请求检察官为自

己转达对母亲的歉意。

承办检察官再次拨通被害人的电

话， 收到儿子的道歉， 陈某考虑再

三， 最终决定给儿子一次改过自新的

机会， 向检察机关出具了谅解书， 冯

某也最终认罪认罚。

综合全案案情， 在庭审中， 承办

检察官最终给出了有期徒刑 10 个月

的量刑建议， 获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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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张静怡

出售带有定位系统的二手电瓶

车， 之后再用备用钥匙将其盗回。

就在男子还在为自己的“生财有

道” 而窃窃自喜之时， 警方根据侦

查却早已将其锁定。 近日， 经徐汇

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

区人民法院依法以盗窃罪， 判处被

告人王某某拘役 3个月， 缓刑 3 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

“偷车人竟然是他！ ”

去年 3月的某一天， 市民李先

生来到车库， 想要骑电瓶车出行，

却发现车已不翼而飞。 令李先生困

惑不已的是， 这辆电瓶车才刚买回

来没多久， 停车时也上锁了， 怎么

会被偷呢？

原来， 这辆电瓶车是李先生前

不久刚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从卖家

王某处购得的。 买回来之后， 李先

生也没换锁， 就直接开始使用， 却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人偷走了。

很快， 徐汇公安分局就接到了

李先生的报警电话， 并于案发当日

抓获偷走车的人。 然而， 偷车人的

身份却让李某倍感意外： “什么？

竟然是他！”

偷车人不是别人， 正是在二手

交易平台把车卖给他的王某。 震惊

之余， 李先生更觉得有些不解， 王

某是怎么知道自己把车停在哪里的

呢？

原是一场“空手套白狼”

王某到案后， 向检察官老实交代

了一切。 原来， 此前他租赁了一个有

定位系统的车用电瓶。 在了解定位系

统的使用方法后， 一个邪恶的念头就

在他脑海中滋生———将电瓶车出售后

再通过定位系统盗回， 自己继续使

用， 等租赁合同到期后再归还电瓶，

就能“空手套白狼”， 白赚一笔卖车

的钱了。 于是， 觉得自己“生财有

道” 的王某就将这辆装有定位电瓶的

电瓶车挂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出售， 并

自留了备用钥匙， 以备“窃时之需”。

等李先生购车后， 王某利用电瓶

的定位系统确认了车辆位置， 谋划盗

窃方案。 去年 3月某日的凌晨， 王某

来到电瓶车所在的车库， 使用备用钥

匙窃得电瓶车后逃走。 但王某不知道

的是， 他步行进入车库和行窃后骑车

离开， 都被监控录像清楚地拍下。 到

案后， 王某悔不当初， “我还沾沾自

喜以为发现了新的牟利方式， 没想到

还是没能逃出法网。”

检察官审查案件事实后认为， 本

案中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电瓶自带的定位系统， 秘密窃取

已出售的价值 3500 余元的电瓶车及

车内电瓶， 数额较大， 其行为触犯了

我国 《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 应当

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徐汇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区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陆烨波

本报讯 隆冬时节， 很多家

庭都会选择外出泡澡。 不过， 热

气氤氲， 人却很容易发昏， 倘若

酒后沐浴受伤了赔偿责任该怎样

算？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就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1 年 1 月 30 日晚， 吴某

与朋友们聚餐喝酒， 酒后相约一

起泡澡。 结果， 吴某不慎在洗浴

区出口台阶附近摔倒受伤。 随

后， 工作人员报警并拨打了

120， 陪同吴某前往医院。 经鉴

定， 吴某构成十级伤残。 后因相

关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 吴某将该

洗浴中心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 事发当晚，

吴某与 5个朋友一起喝酒， 饭局从

当天晚上 6点多到 8点左右， 吴某

喝完酒后与朋友一起去洗浴中心处

洗澡， 吴某称其出浴时未注意到干

身毛巾， 因此未用毛巾干身。

法院经审理认为， 洗浴中心作

为经营者， 负有在合理限度范围内

使他人免受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

本案中洗浴中心采取了一系列安全

保障措施， 例如安全提醒、 铺设防

滑地巾、 提供干身毛巾、 拖鞋等，

且提示“酗酒者不宜就浴”， 说明

洗浴中心已经基本尽到其应当负担

的安全保障义务。 吴某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知道饮酒

会对人体活动能力和判断能力造

成一定影响， 明知该情况还选择

在酒后外出洗浴， 存在明显过错，

故吴某对其自身损害应承担主要责

任。

不过， 结合洗浴中心提交的证

人证言， 吴某饮酒系显而易见的，

并非不易察觉， 在此情况下洗浴中

心前台人员未及时发现并有效劝阻

吴某沐浴， 说明洗浴中心也存在一

定过错。 综上， 对于吴某因摔伤产

生的损失， 法院酌情确定由洗浴中

心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吴某自行

承担 90%的损失。

□见习记者 陈友敏

网购某品牌进口口服液， 收

到货后却发现商品包装全是外

文， 没有中文标签， 基于安全考

虑， 陈先生联系商家索要该产品

出入境检验检疫证明， 但商家迟

迟未能提供。 “我只是代购， 并

没有检疫证明。 我们给原告发出

的商品， 都是原装进口的， 自然

没有中文标签。” 近日， 上海铁

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 庭审现场， 被告商家如此辩

解。

外包装全是外文，消费

者担心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2021 年 10 月 20 日， 陈先

生通过淘宝平台在一家店铺购买

了进口口服液， 由于该产品既没

有中文标签， 又没有出入境检验

检疫证明。 陈先生认为商家违反

法律法规，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 遂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判令依法解除买卖合

同， 被告店铺向原告退还货款

2000元， 并依法赔偿 2万元。

陈先生出具的淘宝平台聊天

记录显示， 其在收货后向被告询

问“老板， 收到包裹了， 担心是

假的， 麻烦给下商品的进货证明

和对应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证明。”

被告辩称， 双方系代购关

系， 并非买卖关系。 “我们店铺该

商品详情页载明， 凡在本店拍下购

买商品即视为双方达成相关商品的

委托购买合同， 双方法律关系系委

托服务合同法律关系。” 因此， 被

告作为受托人不承担食品经营者或

销售者的法律责任。 被告作为受

托人已按照委托合同约定履行相

应义务。 被告的商品详情页可以

证明， 被告提供的是原装进口商

品。 原告在缔结合同之前对于涉案

商品没有中文标识或者中文说明

书， 在主观上系知晓的状态， 原告

意欲委托被告购买进口商品。 现被

告向原告交付的商品与原、 被告的

约定相符， 被告完全履行了委托合

同义务。

是否构成代购关系？ 法

院判决下定论

法院认为， 被告抗辩其向原告

提供代购服务， 所谓代购服务， 是

指卖家根据买家的委托， 在海外及

港澳台代为购买指定商品 （该商品

为非现货） 的服务。 本案中， 被告

作为淘宝店铺的经营者在网上向不

特定的消费者推荐涉案商品， 商品

所在地在北京， 快递也是北京发

货， 亦无关于收取代理费、 进口税

等约定， 因此被告的行为不符合代

购服务特点。 同时， 被告虽然在涉

案商品详情页面设定 《海外代购购

前须知》， 但该通知系被告单方意

思表示， 原告并未认可， 故对原告

没有法律约束力。 因被告不能举证

证明其与原告就代购事宜达成合

意， 故本院对于被告该抗辩意见不

予采信， 法院认定原、 被告之间成

立买卖合同关系。

此外， 依据法律规定， 进口的

食品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

照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 行政

法规的规定检验合格， 应当按照国

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

合格证明材料， 被告未举证证明涉

案商品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

合格。 同时， 依据法律规定， 食品

经营者采购食品， 应当查验供货者

的许可证和食品质量合格证明， 被

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商品

的合法来源及质量合格。 因此法院

认定涉案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 因此， 被告销售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原告主张解

除合同， 并要求被告退还购物款和

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诉

讼请求于法有据， 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法院判决确认原告陈先生与被

告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 被告

退还原告陈先生货款 2000 元， 并

支付赔偿金 2万元。

酒后沐浴摔伤 洗浴中心有责任吗？

法院：洗浴中心承担10%的赔偿责任

购买进口商品出现问题谁来担责？
商家一句“我只是代购”能否逃脱法律责任？

新买的二手电瓶车被偷
竟是电瓶在“通风报信”？
男子上演“技术盗窃”被判刑


